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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是根据化工企业在高处作业的安全要求制定的。

本标准的附录是标准的附录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化学工业部提出。

本标准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.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:浙江巨化集团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陈稳山、张乃。

本标准委托中国化工学会化工安全专业委员会负贵解释。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

厂区高处作业安全规程
He 23014-1999

The Safety Code for Works at Height in Workplace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生产区域的高处作业定义、分类与分级、安全要求与防护和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的

管理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企业生产区域的高处作业。

2 定 义

   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:

2.1 高处作业

    凡距坠落高度基准面2m及其以上，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，称为高处作业。

2.2 坠落高度基准面

    从作业位置到最低坠落着落点的水平面，称为坠落高度基准面。

2.3 异温高处作业

    在高温或低温情况下进行的高处作业。高温是指工作地点具有生产性热源，其气温高于本地区夏季

室外通风设计计算温度的气温2℃及以上时的温度。低温是指作业地点的气温低于50C,

2.4 带电高处作业

    作业人员在电力生产和供、用电设备的维修中采取地(零)电位或等(同)电位作业方式，接近或接触

带电体对带电设备和线路进行的高处作业。低于表1距离的，视为接近带电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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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高处作业分级与分类

高处作业的分级

高处作业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和特级高处作业。

1 作业高度在2-5 m时，称为一级高处作业。

作业高度在5m以上至巧m

作业高度在15 m以上至30

称为二级高处作业。

，称 为三级高处作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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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作业高度在30 m以上时，称为特级高处作业。

高处作业的分类

高处作业分为特殊高处作业、化工工况高处作业和一般高处作业三类。

1 特殊高处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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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1.1 在阵风风力为6级(风速10. s m/S)及以上情况下进行的强风高处作业。

3.2.1.2 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进行的异温高处作业。

3.2.1.3 在降雪时进行的雪天高处作业。

3.2.1.4 在降雨时进行的雨天高处作业。

3.2.1.5 在室外完全采用人工照明进行的夜间高处作业。

3.2.1.6 在接近或接触带电体条件下进行的带电高处作业。

3.2.1.7 在无立足点或无牢靠立足点的条件下进行的悬空高处作业。

3.2.2 化工工况高处作业

32.2.1 在坡度大于45。的斜坡上面进行的高处作业。

3.2.2.2 在升降(吊装)口、坑、井、池、沟、洞等上面或附近进行的高处作业。

3.2-2.3 在易燃、易爆、易中毒、易灼伤的区域或转动设备附近进行的高处作业。

3.2.2.4 在无平台、无护栏的塔、釜、炉、罐等化工容器、设备及架空管道上进行的高处作业。

3.2-2.5 在塔、釜、炉、罐等设备内进行的高处作业。

3.2.3 一般高处作业

    除特殊高处作业和化工工况高处作业以外的高处作业。

4 高处作业安全要求与防护

4.1 高处作业安全要求

4.1.1 从事高处作业的单位必须办理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，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施工。《高处安全作

业证》格式见附录A。

1.2 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审批人员应赴高处作业现场检查确认安全措施后，方可批准高处作业。

1.3 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教育，熟悉现场环境和施工安全要求。对患有职业禁忌证和年老体弱、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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疲劳过度、视力不佳及酒后人员等，不准进行高处作业。

4.1.4 高处作业前，作业人员应查验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，检查确认安全措施落实后方可施工，否则有权

拒绝施工作业。
4.1.5 高处作业人员应按照规定穿戴劳动保护用品，作业前要检查，作业中应正确使用防坠落用品与

登高器具、设备。

4.1.6 高处作业应设监护人对高处作业人员进行监护，监护人应坚守岗位。

4.2 高处作业安全防护

4.2门 高处作业前，施工单位应制定安全措施并填人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内。

4.2.2 不符合高处作业安全要求的材料、器具、设备不得使用。

4.2.3 高处作业所使用的工具、材料、零件等必须装人工具袋，上下时手中不得持物。不准投掷工具、材

料及其他物品。易滑动、易滚动的工具、材料堆放在脚手架上时，应采取措施防止坠落。

4.2.4 在化学危险物品生产、储存场所或附近有放空管线的位置作业时，应事先与车间负责人或工长

(值班主任)取得联系，建立联系信号，并将联系信号填人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备注栏内。

4.2. 5 登石棉瓦、瓦棱板等轻型材料作业时，必须铺设牢固的脚手板，并加以固定，脚手板上要有防滑

措施 。

4.2.6 高处作业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时，必须按指定的路线上下，禁止上下垂直作业，若必须垂直进行

作业时，应采取可靠的隔离措施。

4.2.7 高处作业应与地面保持联系，根据现场情况配备必要的联络工具，并指定专人负责联系。

4.2.8 在采取地(零)电位或等(同)电位作业方式进行带电高处作业时，必须使用绝缘工具或穿均

压服 。

   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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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《商处安全作业证 》的管理

5.1 一级高处作业及3.2-2.1和3. 2.2.2规定的化工工况高处作业由车间负责审批。二级、三级高处

作业及3. 2.2. 3和3. 2.2.4规定的化工工况高处作业由车间审核后，报厂安全管理部门审批。特级、特
殊高处作业及 3.2. 2. 5规定的化工工况高处作业由厂安全部门审核后，报主管厂长或总工程师审批。

5.2 施工负责人必须根据高处作业的分级和类别向审批单位提出申请，办理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。《高处

安全作业证》一式三份，一份交作业人员，一份交施工负责人，一份交安全管理部门留存。

5.3 对施工期较长的项目，施工负责人应经常深人现场检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整改，并做好记录。若施工

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应重新办理《高处安全作业证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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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 录 A

(标准的附录)

高处 安全作业证

表A1 高处安全作业证

申请单位 申请人

作业地点 作业时间

作业内容
作业高度

作业类别

安全 防护

  措施

施工单位负责人:

监护人

职责

项目负责

人意见

审核部门

意 见

审批部门

意 见

备 注


